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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調整本金額為300,000,000美元
於二零二六年到期的5.25厘可換股債券的換股價

的補充公告

茲提述中國宏橋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一日之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
調整二零一七年可換股債券及二零二一年可換股債券的換股價。除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
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謹此補充及確認，二零二一年可換股債券的換股價將從每股8.91港元調整至每股8.47港元（而
非8.55港元），由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五日（香港時間）（即緊隨與該宣派股息相關的記錄日期（即二零
二一年六月十一日）後之營業日）起生效。於二零二一年可換股債券調整之後，本公司於悉數兌換未
償還二零二一年可換股債券後可予發行的換股股份的數目將增加13,560,715股股份，以及本公司於悉
數兌換未償還二零二一年可換股債券後發行的換股股份之最高數目將為274,604,486股股份。

除上述補充資料外，該公告所載其他資料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中國宏橋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張波

中華人民共和國山東省

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十一名董事，即執行董事張波先生、鄭淑良女士及張瑞蓮女士，非執行
董事楊叢森先生、張敬雷先生、李子民先生（張浩先生為其替任董事）及孫冬冬女士，以及獨立非執
行董事文獻軍先生、邢建先生、韓本文先生及董新義先生。


